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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第六十六年

议程项目 5 

以色列在被占领东耶路撒冷和其余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非法行动 
 
 
 

  2011年 8月 11日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同文信 
 
 

 我不得不再次写信给你，通报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断

恶化的局势。2011 年 8 月 4 日(星期四)，占领国以色列宣布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

冷位于阿布古奈姆山所谓的“霍马山”定居点批准新建 900 个定居单位。我于2011

年8月8日就以色列这种非法、草率和挑衅性的公告写信(A/ES-10/526-S/2011/500) 

给你。但就在一周以后，完全妄自尊大的占领国，全然无视国际法和国际社会对

以色列发出的停止非法定居活动的呼吁，今天厚颜无耻地宣布在被占领的东耶路

撒冷所谓“拉马特什洛莫”定居点批准新建 1 600 个定居单位。 

 占领国单方面的非法行动非常清楚地向国际社会表明，以色列对和平没有兴

趣；相反，它意欲强化其殖民统治和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长达

44 年的占领。国际社会必须迫使以色列：遵守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结束其非

法占领，包括停止其殖民化运动，必须认真地开始采取进一步的有效措施，结束

从 1967 年开始的以色列占领，以挽救可能实施的两国解决方案。 

 自 2000 年 9 月 28 日以来，我们已就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被占巴勒斯坦领土

的持续危机向你发出了 398 封信，本信是上述信件的后续。从 2000 年 9 月 29 日

(A/55/432-S/2000/921)至 2011 年 8月 8日(A/ES-10/526-S/2011/500)的这些信

件，基本记录了占领国以色列自 2000 年 9 月以来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的犯罪行

为。占领国以色列必须为其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所有这些战争罪行、国家恐怖

主义行为和有系统地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犯罪者必须被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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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将此信作为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议程项目5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

件分发为荷。  

 

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 

大使 

里亚德·曼苏尔(签名) 

 


